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1 985年

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 986年国家预算的决议

（1986年 4 月12日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

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6年国家预算，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

作的《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授权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1985年国家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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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

  达到的财政收支水平 单位：  亿元

注：①财政收支中包括国外借款收入和利用国外借款安排的支出。

②1985年企业亏损和价格补贴是按冲减收入处理的，已在总收入中扣除，因此财政收入数字小于各

项税收数字。
③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大部分企业利润转为税收上交，因此，1985年企业收入相应

减少。
④1985年财政收支是预计执行数；1990年是计划数，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统计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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